中国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制度
（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信鸽事业发展，规范信鸽竞赛活动，提高信鸽饲养、训赛水平，普及信鸽科技知识，特制定中国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制度。

第二条  信鸽育翔师是指具有饲养、育种、保健、训赛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养鸽者。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共分为五级：初级、中级、高级、国家级、荣誉级。

第三条  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定，实行赛绩积分、翔龄积分与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等技能相结合，由本人申请，各级评审委员会评定，报同级信鸽协会批准。

第四条  信鸽育翔师的基本条件

（一）遵守社会公德和信鸽饲养的法律法规，品行端正，热爱信鸽运动，科学文明养鸽；
（二）本人必须为信鸽协会会员，饲养信鸽并积极参加比赛；
（三）具备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等四项基本技能；
（四）对现行信鸽组织体制、机构和赛制有一定的了解。

第五条  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定条件及评审权限

（一）初级信鸽育翔师
1、赛绩积分与翔龄积分之和在200分以上（含200分，下同）；

2、基本掌握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等四项基本技能；

3、获地市级（含）以上信鸽比赛有效报到时间内参赛总羽数10%的名次；
4、翔龄在10年（含）以上；

5、由地市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评定。

（二）中级信鸽育翔师
1、赛绩积分与翔龄积分之和在500分以上；

2、熟练掌握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等四项基本技能；

3、有一定理论水平，在省级刊物发表信鸽科研论文一篇以上；

4、积分超400分，虽未达标，但具备以下二项条件者：

（1）获省级信鸽比赛前3名；
（2）为他人提供赛鸽获2次（含）以上省级比赛前10名（不含提供种鸽，下同）；

（3）在信鸽品系培育中做出一定成绩；

（4）具有对初级信鸽育翔师进行教学和培训的能力；

（5）多年从事省级以上信鸽比赛执裁，获二级以上裁判员称号。

5、由省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评定。

（三）高级育翔师
1、赛绩积分与翔龄积分之和在1000分以上；

2、多年钻研信鸽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等四项技能，且在某一方面有显著专长，做出显著成绩；

3、理论水平较高，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有较高信鸽科研价值的论文二篇（含）以上；

4、积分超800分，虽未达标，但具备以下二项条件者：

（1）获省级以上信鸽比赛冠军；
（2）为他人提供赛鸽获2次（含）以上省级比赛前3名；

（3）在信鸽品系培育中做出显著成绩；

（4）具有对中级信鸽育翔师进行教学和培训的能力；

（5）多年从事省级以上信鸽比赛执裁，获一级以上裁判员称号。

5、由中国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评定。
（四）国家级育翔师
1、赛绩积分与翔龄积分之和在2000分以上；

2、出版一部（含）以上信鸽专著，有较高的信鸽科研理论水平，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

3、翔龄在20年（含）以上，具有丰富的饲养、育种、保健、训赛经验，成绩显著；
4、在国际、国家和省级信鸽比赛中获得冠军不少于5次，或为他人多次提供赛鸽，并在省级以上信鸽比赛中获得前10名不少于5次；

5、积分超1600分，虽未达标，但具备以下三项条件者：

（1）初步育成赛鸽品系，赛绩显著，并得到信鸽界公认；

（2）有创新理念，对信鸽事业有突出贡献；

（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基本掌握一门外语；

（4）具有对高级信鸽育翔师进行教学和培训的能力；
（5）德高望重，在信鸽界被公认有较高威信和良好口碑。

6、由中国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评定。
（五）荣誉级信鸽育翔师

德高望重，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对信鸽事业有重要贡献，翔龄在30年以上，年龄超过70周岁，经省级评审委员会推荐，报中国信鸽协会批准，可授予“荣誉级信鸽育翔师”称号。

第六条  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即初级信鸽育翔师由地市级信鸽协会负责管理；中级信鸽育翔师由省级信鸽协会负责管理；高级、国家级和荣誉级信鸽育翔师由中国信鸽协会负责管理； 
第七条  各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在同级信鸽协会领导下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协会领导，竞翔、科研人员，资深赛鸽专家，高等级裁判员等组成，负责评审本级信鸽育翔师，审核上报高一级别信鸽育翔师材料。
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定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查、核实赛绩和翔龄积分，评价其它弥补积分不足资料的价值；评审结果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初级和中级信鸽育翔师须由半数以上评委同意通过；高级和国家级信鸽育翔师须由三分之二以上评委同意通过。

初、中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资格每二年评审一次；高级和国家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资格每三年评审一次。
各级别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由中国信鸽协会统一制作。

第八条  各级信鸽育翔师专业技术等级评审委员会应坚持标准，严格把关，保证质量。评审通过的信鸽育翔师要予以公示，接受广大会员监督。
第九条  凡因赛事作弊，不遵守饲养信鸽活动法规，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群众反映、投诉强烈者，不予受理信鸽育翔师技术等级申请，已评定的技术等级予以降级或取消。信鸽育翔师受刑事处分，其技术等级称号将取消并予以公布。

第十条  本制度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各地信鸽协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中国信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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